
 

真理大學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辦法 

102年11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3月1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4月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2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真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國際視野，鼓勵本校學生至國外姊妹校進

行交流學習、建立薦送學生出國交換進修之公平甄試機制與規範交換學生之權

利義務，特訂定「真理大學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交換學生所赴之交換學校為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協定並簽訂雙方交換計畫之學

校。  

第三條 交換學生之名額依本校與各交換學校簽訂之協議書為準。 

第四條 申請交換學生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具有本校學籍之大學部與研究所在學學生，須曾在本校就讀滿一學年以

上，始得參加甄選。 

二、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全班前 50%為原則，且操行分數達 80分以上。 

三、 非本國國籍學生不得申請(原屬國家)交換學生。 

第五條 申請者應於交換期間兩個月前檢附下列文件向各系所提出申請，經審議同意推

薦後，彙整送教務處國際事務中心辦理。 

擬申請至日本姊妹校交換者，需檢附三年內之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第六條 研修期間不得低於一學期，最高以一年為限。交換學生每學期修習課程不得低

於九學分。 

第七條 成立「交換學生審查委員會」，委員由教務長、國際事務中心主任、 語言中心

主任、教與學發展中心主任及各院推派代表一名組成。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教務長兼任；置秘書一人，由國際事務中心主任兼任。 

第八條 交換學生出國審查程序如下: 

一、 國際事務中心公告甄選事宜後，申請人依規定將文件繳至所屬院系所進行

書面初審，由系所主管於申請表簽核後，再交國際事務中心彙整，由審查

一、 報名表。 

二、 在校歷年成績單及名次證明。 

三、 讀書計畫。 

四、 自傳及履歷。 

五、 教師推薦信一封。 

六、 國際事務中心志工服務時數之證明文件。 

七、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 



 

委員會進行複審，必要時舉行口試決定錄取名單。若正取生因故出缺時，

則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二、 成績評定依下列項目加總後排序，經審查委員會審議後決定錄取名單。  

(一) 外語能力檢定證明。(擬申請至日本姊妹校交換者)。 

(二) 在校歷年學業成績。 

(三) 自傳、履歷及讀書計畫。 

(四) 在校歷年操行成績。 

(五) 國際事務中心志工服務時數。 

(六）其他輔助審查文件。 

第九條 交換學生需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出國期間之住宿、生活等相關雜費，應自行

負責。但若各交換學校與本校簽定之學術交流協定另有規定者，則依其規定辦

理。 

第十條 學生出國交換期間於本校之註冊繳費、選課及學分抵免等相關事宜，均依「真

理大學學生出國修習學分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校級交換學生計畫，院級及系級交換學生計畫悉依本辦法

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